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关于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促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3号），现将《莆田市生态环境局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予以公布，请各承办单位按照相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莆田市生态环境局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月9日        
附件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决策事项
	承办单位
	完成时间
	法律政策依据
	实施计划

	《莆田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记分制管理办法》
	大气与固体废物化学品管理科
	2024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等
	4月底之前起草征求意见稿；5月上旬之前征求相关市直部门和局系统各单位意见；5月下旬之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月底之前报局党组会议研究。

	《莆田市餐饮业油烟治理指导意见》
	综合执法支队
	2024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等
	1月底之前起草征求意见稿；2月上旬之前征求相关市直部门和局系统各单位意见；4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5月下旬之前再次向行业协会和相关市直部门征求意见；       7月底之前报市政府会议研究。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优化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的通知》
	行政审批科
	2024年8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
	6月底之前起草征求意见稿；7月上旬之前征求局系统各单位意见；7月下旬之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7月底之前报局党组会议研究。

	《莆田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2023-2025）》
	水生态与海洋生态环境科
	2024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条第二款
	7月底之前起草征求意见稿；8月中旬之前征求相关市直部门和局系统各单位意见；9月下旬之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9月底之前报局党组会议研究。


